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旺统计〔2023〕9 号

旺苍县统计局

关于启用旺苍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

及其办公室印章的通知

县经济普查办公室，各乡镇、县级各部门，旺苍经开区管委会：

旺苍县人民政府《关于认真做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

通知》(旺府发〔2023〕5 号)明确成立了旺苍县第五次全国经济

普查领导小组及办公室，现根据工作需要，启用“旺苍县第五次

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”“旺苍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

办公室”两枚印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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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旺苍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印章式样

2.旺苍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印章式样

旺苍县统计局

2023 年 3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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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旺苍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
印章式样

式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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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旺苍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
印章式样

式样

旺苍县统计局办公室 2023 年 3 月 21 日 印发


